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2014年研究生夏季派遣申请表
	姓 名
	
	性  别
	  
	学院
	
	专    业
	

	协 议

书 号
	
	学  号
	   
	联系电话
	

	培 养

方 式
	□非定向     □定向/委培
	生  源

所在地
	         省         市

	申请延缓派遣原因：

毕业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  日

	学院意见：
学院研究生就业工作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意见：

研究生就业办公室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
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
（1）没有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(以协议书没有盖学校就业办公室公章为准)，不需要填写此表,自动延至夏季派遣（时间约为6月底）。

（2）对2014年3月17日前已签订就业协议书的研究生，原则上为春季派遣离校，不再另行通知。如已签约的毕业生有特殊情况需要夏季派遣的，本人必须填写该表并于2014年3月17日前将该表交到各院辅导员处。
（3）申请夏季派遣的毕业生，与此次没有签约的毕业生将在夏季一次性派遣，其他时间不予派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